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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诚智信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拟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

参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 

上市战略配售的公告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中诚智信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

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北

交所”）上市。公司于 2025 年 8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拟设立专项资管

计划参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

售的议案》。 

2025 年 8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拟设立专项资管计划参与向不

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》。 

2025 年 9月 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拟设立专项资管计划参与向不

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》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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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北

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》等规定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

及核心员工拟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战略

配售，本次配售数量不超过 92 万股，配售比例不超过本次拟公开发

行股票数量的 10%，且承诺本次配售的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，限

售期自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

计算。 

具体内容如下： 

1、募集资金规模：产品初始设立规模不超过 1,380 万元，后续

可视情况追加认购； 

2、参与比例上限（占新股初始发行规模比例）：10%； 

3、本次参与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人员信息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员工类别 拟认购比例 

1 陆俊 董事长、总经理 34.78% 

2 卞才芳 董事、副总经理 13.04% 

3 薛晓倩 核心员工 32.61% 

4 沈华 核心员工 19.57% 

合计 100.00% 

上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的最终认购金额、比例等相关事

宜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按照北交所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确定，包括但不

限于确定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具体名称、设立时间、募集资金规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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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等事宜、对上述人员的最终认购金额及比例进行书面确认并签

署本次配售相关的文件、办理相关手续等。 

 

二、锁定及减持安排 

本次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对象承诺本次配售的股票的限售期

为 12 个月，限售期自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票在北交所上市

之日起开始计算。限售期届满后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对获配股份的减

持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北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

三、风险提示 

公司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，从而导致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无法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

式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一、《中诚智信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

决议》 

 

中诚智信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9月 22 日 


